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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

函
地址：802212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2之

1號

承辦單位：疾病管制處

承辦人：蔡佩芸

電話：07-7134000#1340

傳真：07-7131613

電子信箱：s9802524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高雄餐旅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3月12日

發文字號：高市府肺指字第110320960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境外生自主健康管理地點查檢表 (39076210_11032096000A0C_ATTCH2.pdf)

主旨：有關境外生返台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乙案，請貴校落

實相關防疫措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(110)年3月8日上午10時止，高雄市COVID-19確診147

例，其中境外移入130例、敦睦艦隊17例，無本土病例，統

計2月1日~3月8日期間，全國新增境外移入確診65例，其中

29例於自主健康管理期間確診，顯見自主健康管理期間仍

存在風險。

二、考量校園為人口密集場域，一旦病毒入侵，疫情將快速蔓

延，為強化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措施，有關境外生入

境居檢及自主健康管理期間，為避免防疫破口，居家檢疫

14天請務必安排住防疫旅館，並儘可能安排學生自主健康

管理7天續住防疫旅館。自主健康管理期間因故無法住防疫

旅館者，請學校妥善安排住宿地點，並依檢核表內容妥為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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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視規劃並強化自主健康管理相關防疫措施，避免與舊生

混居，以確保校園安全。

三、隨文檢附「本市境外生自主健康管理地點查檢表」。

正本：國立中山大學、國立高雄師範大學、國立高雄大學、國立高雄餐旅大學、國立高

雄科技大學、義守大學、高雄市立空中大學、高雄醫學大學、樹德科技大學、輔

英科技大學、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、高苑科技大學、文藻學校財團法

人文藻外語大學、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、和春技術學院、樹人醫護管

理專科學校、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財團法人一貫道天皇基金會一貫道天皇學

院、實踐大學高雄校區、聖光神學院、高雄市私立三信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、

中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

副本：本局疾病管制處(含附件)、教育部(含附件)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(含附

件)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(含附件)、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

(含附件)、高雄市左營區衛生所(含附件)、高雄市楠梓區衛生所(含附件)、高雄

市三民區衛生所(含附件)、高雄市新興衛生所(含附件)、高雄市苓雅區衛生所

(含附件)、高雄市前鎮區衛生所(含附件)、高雄市旗津區衛生所(含附件)、高雄

市小港區衛生所(含附件)、高雄市三民區第二衛生所(含附件)、高雄市鳳山區衛

生所(含附件)、高雄市岡山區衛生所(含附件)、高雄市旗山區衛生所(含附件)、

高雄市美濃區衛生所(含附件)、高雄市林園區衛生所(含附件)、高雄市大寮區衛

生所(含附件)、高雄市大樹區衛生所(含附件)、高雄市仁武區衛生所(含附件)、

高雄市大社區衛生所(含附件)、高雄市鳥松區衛生所(含附件)、高雄市橋頭區衛

生所(含附件)、高雄市燕巢區衛生所(含附件)、高雄市田寮區衛生所(含附件)、

高雄市阿蓮區衛生所(含附件)、高雄市路竹區衛生所(含附件)、高雄市湖內區衛

生所(含附件)、高雄市茄萣區衛生所(含附件)、高雄市永安區衛生所(含附件)、

高雄市彌陀區衛生所(含附件)、高雄市梓官區衛生所(含附件)、高雄市六龜區衛

生所(含附件)、高雄市甲仙區衛生所(含附件)、高雄市杉林區衛生所(含附件)、

高雄市內門區衛生所(含附件)、高雄市茂林區衛生所(含附件)、高雄市桃源區衛

生所(含附件)、高雄市那瑪夏區衛生所(含附件)、高雄市鼓山區衛生所(含附

件)、高雄市鳳山區第二衛生所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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